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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业务主管社会组织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业务主管社会组织 (党 支部):

为加强业务主管社会组织阵地建设和管理,充分发挥
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在信息发布、学术交流、社科普及等方面

的积极作用,更好地服务会员、指导工作,依据 《省社科联

“一网两微
”

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,结合业务主管社会组织

实际,就加强业务主管社会组织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管理工作 ,

通知如下 :

一、适用范围
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包括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办的微信公众

号 (微信群、QQ群 )、 微博、客户端 (官 方网站)以及报纸期

刊 (含 内部出版物)。 信息涵盖在以上平台发布的文字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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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、数据、链接等内容,包括学术研究、成果发布、科研动

态、会议报道、会员信息等。

二、主要原则
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管理坚持依法管网 (刊 )治 网 (刊 );

坚持弘扬主旋律,传播正能量,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;坚持政治性、科学性、学术性;坚持
“
谁开办、谁主

管、谁应用、谁负责
”

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l。 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是
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管理第一责

任人,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是主要责任人;社会组织党支部

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,把 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管理工作作为党

建工作重要内容。

2.“ 两微一端一刊
”

的信息审核需明确专人负责,实行

“
分级审核,先审后发,授权发布

”
。审核内容包括是否坚

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;是否符

合国家法律法规;是否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、社科普及和工

作宣传;是否涉及秘密;是否会给其他单位或个人造成危害

等。

3.严格执行
“
先发一端再发多端

” “
第一读者

” “
重发

重审
”

等制度机制,转发推送链接的稿件必须重审。

4.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,确保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和时效性;从其他媒体、组织转载的信息,需标明来源,并

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合法性;会员及工作人员 (包括社会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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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兼职等)未经授权,不得发布与社会组织相关的信息;不

得参与盈利性经营活动、违规发布商业广告类信息。

5,信息发布后应随时关注动态,及时监测、收集和研判

热点舆情,并根据有关要求立即妥善处置。

四、落实责任

1.各业务主管社会组织 (党 支部)要高度重视
“
两微一

端一刊
”
管理工作,未经授权,不得擅自发布涉及重大事件、

突发事件及社会敏感问题信息。发布的信息、相关审批资料

等应及时存档各查。

2.对 “
两微一端一刊

”
阵地领导不力,不履行或不正确

履行工作职责,出 现严重错误导向或虚假信息等,引 发网络

舆情等不良后果的,依据 《安徽省社科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

意识形态管理的实施意见 (试行 )》 ,追究社会组织及负责

人、管理人员的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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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中共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,中 共安徽省社科联党组。

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  ⒛25年 1月 2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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